附件3：
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宣传活动方案
一、活动目标

对2006年至2011年间优秀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的典型经验进行总结和宣传，树立推进健康养殖典型，扩大示范场示范带动作用，进一步提高示范场的创建质量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由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推荐本辖区内3-5家在健康养殖示范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示范场，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汇总其典型材料，组织专家评审，编印典型材料，发送各地开展宣传交流，并选择部分典型材料在渔业专业报刊上宣传报道。

三、优秀示范场典型材料标准
典型经验材料应包括企业（或合作社）情况简介、健康养殖方式总结、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、示范辐射带动效果等内容，要求内容翔实、重点突出、特色鲜明、可读性强，字数要求3000-5000字，可附图片、图表等说明材料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2月至4月，由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推荐本辖区内3-5家在健康养殖示范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示范场，有关示范场撰写和修改典型材料，4月底报我部备案。

5月至12月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对优秀示范场典型材料进行汇总，组织专家评审，编印《2006年-2011年优秀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典型材料汇编》，发放各省（区、市），并在《中国水产》和《中国渔业报》等报刊上发表。
五、工作要求
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重视此次优秀示范场展示活动，择优推荐养殖规模大、社会影响大、示范效果好、辐射带动强的优秀企业（或合作社）参加，特别是一些现代渔业示范园区，要借此扩大宣传力度，推动健康养殖和现代渔业发展。

请将审核后的优秀示范场典型材料电子文档及附加材料于4月30日前发送至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技术示范处。

技术示范处联系电话：010-59195066；
技术示范处电子邮箱：sfc200909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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